
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鼓市监处罚〔 2021 〕 157 号
当事人：福州深耕壹零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MA2Y8PKQ3G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19号“三坊七巷一期工程”2#、3#楼2层201室 

法定代表人：吴错 
身份证件号码：*** 

    2021年07月20日和2021年07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开展“点题整治”专项核查活动中两次依法对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19号“三坊七巷一期工程”2#、3#楼2层201室的福州深耕壹零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在出示相关执法证件后，现场查获当事人经营场所内悬挂的企业宣传内容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经局领导批准，于2021年07月21日启动立案调查，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福州深耕壹零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05月18日，刚注册时名称为福建厚德壹零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29号左海公园管理处四楼07室，后于2020年11月23日申请住所变更，变更后住所为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19号“三坊七巷一期工程”2#、3#楼2层201室；又于2020年12月24日申请名称变更，变更后名称为福州深耕壹零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在注册地址从事教育培训活动。2021年07月20日和2021年07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开展“点题整治”专项核查活动中两次依法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经营场所入门处展示有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师资力量、所获荣誉牌匾和培训学员成果。

2021年07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经营场所入门处展示有科研单位、教育机构、行业协会的教师形象名师介绍墙，如：101教育总部特级教师丁益祥等，我局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对当事人送达了《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通知书》（鼓市监（南街）询字[2021]018号），要求当事人提供其经营场所入门处设置的名师介绍墙的情况说明。当事人于2021年07月20日向我局提交了一份《关于丁益祥等老师的名师简介宣传说明》，称其经营场所入门处设置的名师介绍内容为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其与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密切合作，故将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名师介绍设置在自己的经营场所入门处。

2021年07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经营场所入门处展示陈列有：“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大典 101远程教育网荣获:改革开放30年中国十大品牌网校”、“授予：101远程教育网 2007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网校”等荣誉牌匾及“热烈祝贺 吴*琦同学顺利考入-北京大学 金榜题名▪特此喜报”等学员录取荣誉墙，我局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对当事人送达了《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鼓市监（南街）限字[2021]004号），要求当事人于3个工作日内提供：1、其经营场所入门处陈列的所获荣誉牌匾的所有出处及证明文件；2、其经营场所入门处展示的学员录取荣誉墙的所有相关证明材料。当事人于2021年07月22日向我局提交了一份《关于收集学员高校录取相关材料说明》，称其只取得录取清华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学员录取通知书，其他学员的录取通知书由于时间久远未保存。后当事人又于2021年07月26日向我局提交了一份《关于与101的关系及奖牌出处相关材料说明》，称其公司更名前为福建厚德壹零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授权合作关系，每年要缴交授权代理费，并提供了向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账的相关凭证，凭证显示最后一次缴费时间为2019年08月03日，缴费金额为50000元人民币，其经营场所入门处陈列的所获荣誉牌匾均为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获得的，均能提供所获荣誉牌匾的出处及证明材料。

2021年09月0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函》（鼓市监（南街）协查[2021]001号）1份并附上相关证据材料彩印件（邮件号：1127464438849），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当事人的授权关系。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09月02日收到上述邮件后，安排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09月26日函复我局（京西市监广回字[2021]年0926号）。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答复北京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协查通知中称：1.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壹灵壹公司）和福州深耕壹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深耕壹零壹公司）无任何协议、合同往来，也不是深耕壹零壹公司总部，未授权深耕壹零壹公司使用壹灵壹公司任何产品、师资力量、荣誉和成果。2.附件内容均由深耕壹零壹公司提供，壹灵壹公司未向深耕壹零壹公司提供任何产品、师资力量、荣誉和成果。3.未授权深耕壹零壹公司使用壹灵壹公司任何产品、师资力量、荣誉和成果。

2021年09月14日执法人员对福州深耕壹零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人叶某烨进行了第一次询问调查，提取了当事人《关于与北京101的合作关系说明》材料后，现场依法对当事人再次送达了《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鼓市监（南街）限字[2021]005号），要求当事人于3个工作日内提供其从2020年11月23日住所变更后至今，其所收取的学生数量和教学费用相关证明材料。

2021年09月17日，执法人员对福州深耕壹零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人叶某烨进行了第二次询问调查，提取了相关经营情况材料，经确认，当事人从2020年11月23日住所变更后至今，共计接收学生培训共计70人次，所收费用的总额共人民币107999元。

2021年9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第三次对福州深耕壹零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人叶某烨进行询问调查，向被询问人出示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截图打印件，经叶某烨确认，承认当事人使用了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以及标识等进行经营活动。据叶某烨称，当事人公司自2020年疫情发生后，因与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代理费用收取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当事人单方面不认为与其失去合作授权关系。考虑到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品牌效应和影响力，故在2020年11月23日相关授权协议失效后，当事人依旧延续使用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拥有的师资力量、所获荣誉牌匾和培训学员成果以及“101教育”和“101教育（原101远程教育网）”的图标用来更好的获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

2021年10月11日，我局收到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邮寄材料，据该公司称：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灵壹公司”）开办24年介绍：101教育（原101远程教育网）成立于1996年，所属公司北京高拓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高拓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5年11月），壹灵壹公司（成立于2005年11月）2015年10月向北京高拓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资100万，壹灵壹公司2016年3月向北京弘成学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学酷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注资500万，北京高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学酷公司分别为壹灵壹公司全资子公司。函中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提交所获荣誉的复印件，均加盖公章，所获荣誉共计44项。

结合当事人向我局提交的《关于丁益祥等老师的名师简介宣传说明》、《关于与101的关系及奖牌出处相关材料说明》、《关于与北京101的合作关系说明》等证据材料，当事人与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经为授权代理关系，每年需要向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缴交授权代理费，最后一次缴交授权代理费时间为2019年08月03日，缴费金额为50000元人民币，授权代理期为2019年08月03日至2020年08月02日。即从2020年8月03日，该授权已经失效。

    从2020年08月03日至案发，当事人都还未取得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的授权合作协议。2020年11月23日当事人申请住所变更后，在新经营场所依然对外展示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师资力量、所获荣誉牌匾和培训学员成果，均使用101教育总部的称呼，以及101教育的图标，并且没有主动告知前来培训的学生，其和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已经没有关联。依然违法使用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师资力量，所获荣誉牌匾和培训学员成果等成果资源，开展教育。

    从当事人提供的经营情况材料显示，其从2020年11月23日至2021年09月17日接收学生培训共计70人次，所收费用的总额共人民币107999元。当事人对以上事实供认不讳。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当事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及经营资质；2.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受委托人身份及委托代理权限；3.对当事人经营场所现场检查笔录2份、对当事人授权委托人叶某烨询问笔录3份；4.当事人关于经营场所入门处展示的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师资力量、所获荣誉牌匾和培训学员成果以及与当事人合作关系的情况说明2份（包含询问通知书，限期提供证据材料通知书，现场照片打印件，当事人加盖公章情况说明等），证明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情节；5.当事人案发后提供的其从2020年11月23日至今的学生缴费明细表、学生缴费业务凭证、授课排课表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的违法经营额；6.当事人现场经营照片1张，证明当事人存在经营活动；7.当事人签字确认的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截图打印件、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邮寄材料原件、《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函》（鼓市监（南街）协查[2021]001号）以及《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回函》（京西市监广回字[2021]年0926号）原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存在商业混淆行为。
2021年10月21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鼓市监（南街）罚告【2021】017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听证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从当事人的经营模式可见，属于本法所称的经营者。
    经过我局执法人员对材料的甄别，福州深耕壹零壹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墙面上所挂的荣誉、师资力量、成果均为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获荣誉、师资力量、成果，但据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我局所提交材料可以看出，其与福州深耕壹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并未存在任何协议或授权。所以，在此前提条件下，在未经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并授权的情况下，福州深耕壹零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不得擅自使用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获荣誉、师资力量、成果等。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通过自身努力，提高自身商品服务的质量，增加影响力和美誉度，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但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却不愿意通过自身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而是试图通过“搭便车”“傍名牌”的方式不劳而获，即通过仿冒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标识，101教育标识等，引人将自身商品服务误认为是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服务或者与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特定联系，以借用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101教育商品服务的影响力、美誉度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上述混淆行为，不但损害了被混淆对象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欺骗、误导了消费者，而且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为该行为满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混淆行为的兜底条款，即在其行为“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从当事人所提供的关于被混淆对象北京壹灵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品牌和101教育所获荣誉来看，被混淆对象属于“有一定影响”。

当事人实施混淆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本案当事人违法情形尚未达到《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要求，无需移送公安机关。对当事人实施混淆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违法情节，鉴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具备从重、从轻、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情节，上述违法情形符合《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四条所列情形，建议予以当事人一般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鉴于当事人违法经营额为107999元，在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的同时，现决定处罚如下：

处罚款人民币215998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工商银行南门支行 银行（账户： 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账号: 1402025111200530555 ）缴纳罚款（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 10 月 29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1

